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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要想健康快乐,学会自己找乐。

”

我省登记5000人，实捐400人
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负责

人付杰介绍，我省遗体捐献工作可追溯到1960年。当时，原安徽医
学院首任院长、眼科教授、专家张锡祺的部分器官被捐献用于病理
解剖，标志着我省遗体“器官”捐献工作的正式开始。

55 年过去了，截至目前，全省已办理遗体捐献登记的志愿者近
5000人，实现捐献的志愿者有400人左右。尽管从总体来看实际捐
献比例并不高，但付杰表示，遗体捐献工作是一件社会性的工作，需
要全社会共同推进和支持。从我省情况来看，遗体捐献工作一年比
一年好。

付杰介绍，目前我省遗体捐献还没有法规保障，现在我们奉行的
是遗嘱执行人签字原则，没有家属的签字，捐献人单方同意也是不
可以的。有的家属在捐献人去世后，不执行捐献人意愿，不捐献其
遗体。他建议，遗体捐献工作应引起社会的关注，尽早尽快出台一
部有关法规，以此保障捐献者、受捐者、接受站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
合法权益，并提升社会认可度。

建议：给予捐献者及家属最大的尊重
据了解，志愿者捐献的遗体主要用于医学院校的教学科研、病

理解剖研究、角膜等组织器官的移植等。在我国，遗体捐献工作不
仅能推动殡葬改革，节约资源，而且能够移风易俗，促进绿色殡葬的
开展，保护环境。

付杰表示，每一位遗体捐献者都是英雄。近些年媒体曝出的被捐
遗体不被尊重的现象只是极少数。他所负责的安医大遗体捐献接受
站，一直很严格、严肃、认真、谨慎地服务于这项工作。安徽医科大学
每一次组织学生上人体解剖实验课，都会向遗体三鞠躬、默哀三分
钟。以此引导学生尊重标本，尊重遗体。

不仅如此，每一次遗体捐献告别会，他们都会组织学生参加。
而每年的清明节、春分日、冬至、红十字会日、重阳节等节日，安徽医
科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都会组织学生到大蜀山遗体（器官）捐献者
纪念碑林举行各种形式的祭奠活动。

此外，安徽医科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每年都会组织志愿者将部
分捐献者的骨灰护送回家。针对特别困难的捐献者家庭，他们还进
行特别慰问与帮扶，并深入社区，定期开展义诊、文娱演出等活动。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些捐献者们在生命的
尽头还不忘给社会留下最后的贡献，他们的精神让人万分感动，我
们要给与遗体捐献者及其家属最大的认同与尊重。”付杰表示。

55年，我省登记5000人，实捐400人

遗体捐献：换一种方式让生命继续

□孙志敏 邱瑾 记者 邵华

“他们的生命已然终结，却无私地浇灌着他人
的健康之树；他们的躯体或许不再完整，却时刻庇
护着他人的生命周全……”在医学界，有这样一群特
殊的老师，他们是遗体捐献者，被尊称为“大体老
师”、“无语良师”。甚至有人感念他们的付出，尊称
他们为“菩萨”。

“入土为安”、“保留全尸”是中国的传统习俗。
但随着观念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发挥生命最
后的使用权，捐赠出自己的躯体，用以展示人体的
奥秘，启发生命的新思维，促进医学事业的发展。
他们不仅是生命的结束，更是生命的延续。市场星
报、安徽财经网记者采访了多位遗体捐赠志愿者，
听他们讲述捐赠背后的动人故事。

回忆起父亲捐献遗体的过程，季春明
至今仍有些心绪难平。季春明是合肥市包
河区芜湖路街道曙光社区的一名普通工作
人员。他的父亲季学友退休前是工厂工
人。季春明父亲捐献遗体之事可谓一波三
折。

2012年，68岁的季学友在媒体上看到
遗体捐献的相关报道。“捐献遗体既可以免
了儿孙们为自己身后事的烦扰，还能够为
我国的医学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多好的
一件事。”这位开明的老人萌生了遗体捐献
的决心。

既已下定决心，季学友开始拖着病弱
的身体寻找接受中心。无奈老人年岁已
大，既不知如何捐献，也不知合肥遗体捐献
接受站在哪里。“跑了好多趟，都找错地方
了，当时这个事就搁置了一段时间。”季春
明介绍。

后来，季学友在小区附近偶遇了安徽

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安徽医科
大学接受站的负责人付杰。老人重燃信
心，当即申请捐献遗体。

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亲戚朋友都
强烈反对自己的决定。“尤其是我的母亲，
特别反对，”季春明介绍，“中国的传统观念
都是落叶归根，入土为安。母亲实在无法
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父亲是个很固执的人，他觉得对的
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身为社区工作人员
的季春明能够理解父亲的决定。他帮着父
亲给家里人做工作，甚至劝服了自己的母
亲，“母亲最终没有同意，但也没有说反对，
算是默认了，”季春明道。

今年 1 月份，季学友老人离世。悲痛
之余，季春明拿起电话拨给了安徽医科大
学遗体捐献接受站的工作人员。几十分钟
后，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简短的告别仪式
之后，季老的遗体被请走。

父亲捐献遗体曾遭家人强烈反对

在合肥市包河区望湖街道沁心湖社
区，周熬成与老伴同时签订遗体捐献申请
书的故事让人动容。

周老今年 86 岁，虽然年事已高，但他
眼睛不花，行动敏捷，精神十足。八十多岁
的他每天还积极锻炼，每天四点多就起床，
蹬自行车、举哑铃、打乒乓球，还要完成一
套自创的气功。“去年我还在社区的乒乓球
赛上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呢。”他笑着说。

周老出生在江苏宜兴，讲话有点地方
口音。和别人讲话时，他经常拿出纸和笔，
以方便交流。

回忆起自己已经去世的老伴，周老有

说不完的话。周老年轻时在苏南机训队学
习翻译密码电报。在那里他遇到执手半个
世纪的老伴冯志民。1950年，两人一起来
到安徽，并同时入了党。1952 年安徽省军
区成立时，两人又同时被调入省委机要处
工作。1954 年两人组建了小家庭。“我们
两个人志趣相投，性情相近，对很多事看法
都很一致。”周老介绍道。

1993年，周老的同学去世后捐献了遗体，
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第一次知道遗体捐献
这件事。”和老伴提起这件事之后，两人就有了
捐献遗体的念头。2006年，两位老人在儿女
的支持下双双签订了遗体捐献申请书。

老夫妻俩同时签署了遗体捐献同意书


